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第
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之四有關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

限制換約轉讓規定，內政部於一百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依該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發布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並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為配合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夫或妻

名義簽訂之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書，於夫妻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

進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契約名義人變更事宜，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規定，

增訂以夫或妻名義簽訂之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書，於夫妻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依法辦理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由夫或妻一方全部或部分承受，

無須申請核准讓與或轉售。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第
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預售屋或新建成

屋買賣契約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無須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核准： 

一、買受人與其配偶、直

系血親或二親等內

旁系血親間之讓與

或轉售。 

二、買受人於簽約後死

亡，其繼承人因繼承

辦理契約名義人變

更。 

三、夫妻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後，依民法第一

千零三十條之一規

定，辦理剩餘財產差

額之分配，由夫或妻

一方全部或部分承

受。 

四、法人合併或改制後，

由合併或改制後存

續或新設立之法人，

依法承受或概括承

受。 

五、法人依法解散、撤銷

或廢止登記清算後，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前項情形，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應不予

受理。 

 

第四條 預售屋或新建成

屋買賣契約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無須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核准： 

一、買受人與其配偶、直

系血親或二親等內

旁系血親間之讓與

或轉售。 

二、買受人於簽約後死

亡，其繼承人因繼承

辦理契約名義人變

更。 

三、法人合併或改制後，

由合併或改制後存

續或新設立之法人，

依法承受或概括承

受。 

四、法人依法解散、撤銷

或廢止登記清算後，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前項情形，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應不予

受理。 

一、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依民法第一千零三

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

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

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應平均分配。故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

續中，以夫或妻名義簽

訂之預售屋或新建成

屋買賣契約書，於法定

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所

為之剩餘財產分配，為

其一方之法定權利，性

質與買受人契約讓與

或轉售行為有別，得洽

賣方辦理契約名義人

變更，爰增訂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現行第三款

及第四款順移至第四

款及第五款。 

二、買受人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辦理剩餘財產差

額之分配，以由夫或妻

一方全部或部分承受

為限。買受人如欲將買

賣契約轉售其他第三

人，以所得價金進行分

配，或擬依民法第一千

零三十條之一第四項

但書規定，請求讓與或

轉售其他第三人者，因

涉契約讓與或轉售，仍



應符合本條例第四十

七條之四第一項但書

規定。 

 


